
关于通江县2023年财政决算的报告
2024年7月31日在通江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上

通江县财政局局长  龚  宸
通江县人大常委会：
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我向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报告通江县2023年财政决算情况，请予审查。
一、全县（县本级）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。2023年，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92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1.31%，同口径增长11.13%；其中，税收收入完成2659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.35%，增长9.05%；非税收入完成2933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2.18%，增长13.08%；加上返还性收入7400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54444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5776万元、上年结转16273万元、调入资金45500万元（政府性基金调入4000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5500万元）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62295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86万元、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5000万元（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资金）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803202万元。

2023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9020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8.05%，同比增长0.13%；加上上解上级支出22029万元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49499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21万元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为762452万元。收入总计减去支出总计，年末结余40750万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收支平衡。

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情况相比，有如下变化：一是因上级财政年终清算，上级补助收入增加2553万元，系结算补助收入增加；二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424万元，原因是：到期债务本息需提前半月偿还，按照省财政厅决算口径，2023年12月提前偿还2024年1月的一般债务付息支出，列入2023年决算；三是上解上级支出增加236万元。收支品迭后，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决算数较执行数增加1893万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2023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2713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.18%；加上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4483万元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82300万元、上年结转4703万元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224199万元。

2023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51295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3.97%；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22700万元、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资金40000万元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213995万元。收入总计减去支出总计，年末结余10204万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收支平衡。

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情况相比，变化是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加304万元，原因是：到期债务本息需提前半月偿还，按照省财政厅决算口径，2023年12月提前偿还2024年1月的专项债务付息支出，列入2023年决算。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决算数较执行数减少304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2023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511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100.2%；加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收入16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5527万元。

2023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5500万元，全部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。收入总计减去支出总计，年末结余27万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收支平衡。

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情况相比，无变化。

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（一）政府债务余额情况。2023年末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25027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余额942596万元、专项债务余额307680万元，严格控制在省政府核定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265260万元以内。

（二）政府债务变动情况。2023年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244595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62295万元，包括：新增一般债券11800万元、再融资一般债券144999万元、化债试点地区再融资一般债券4500万元和世行贷款996万元；专项债务转贷收入82300万元，包括：新增专项债券66100万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10700万元、化债试点地区再融资专项债券5500万元。

（三）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。2023年共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息214352万元（本金172199万元，利息42153万元）。其中，申请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65699万元，县本级预算安排偿还本金6500万元、偿还利息42153万元，全县未发生政府债务违约事件。
以上是2023年全县、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，已经县审计局审计，请予审查批准。

附件1
关于通江县2023年财政决算有关情况的说明
一、2023年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
2023年，全县共到位上级转移支付补助527304万元。其中：

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517620万元。包括：一是返还性收入7400万元；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454444万元，其中，均衡性转移支付148588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41831万元、结算补助24692万元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2227万元，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5378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8487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27085万元，革命老区转移支付4092万元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35906万元，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862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3725万元，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8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10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8980万元，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8113万元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6525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3188万元，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7491万元，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0908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262万元，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511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3530万元，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清算追减2086万元；三是专项转移支付55776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483万元。其中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52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232万元、城乡社区2615万元、农林水188万元、其他收入1396万元（彩票公益金补助）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16万元。系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。

二、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2023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90203万元。其中，“三保”支出370729万元（保工资202901万元，保运转12014万元，保基本民生155814万元），一般债务付息支出32659万元，其他专款及刚性支出186815万元。
按功能科目分类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2599万元，国防支出220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13412万元，教育支出112935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1994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76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7988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41543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11893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4594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43008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12145万元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32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04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2412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44277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173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621万元，一般债务付息支出32659万元，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32万元。
分级次执行情况。一是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。2023年，县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0726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.4%。二是乡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。2023年，乡镇（含乡镇卫生院和学校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9477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3.6%。
三、2023年上解上级支出情况

2023年，全县上解上级支出22029万元。其中：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上解8320万元，202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上解698万元，法检两院统管改革基数划转4166万元，生态环境机构垂管改革经费基数划转824万元，地税系统正常经费基数划转782万元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基数划转647万元，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地方负担部分924万元，首次申领身份证工本费21万元，契税征收经费63万元，“三代”手续费上划38万元，出口退税专项上解11万元，清算2022年印花税、契税、企业所得税分税制财政体制调整上划基数30万元，恩阳机场航线补贴1571万元，文旅新区双重管理单位财力划转3609万元，米仓大道项目税款分享99万元，2023年新招录消防员入职训练经费7万元，全市新冠防治费用县级分担部分219万元。

四、2023年预备费使用情况

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4000万元，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全部安排用于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处理等难以预见的支出。

五、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

2023年，全县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1066万元，为预算的97.6%，较上年减少63万元。其中，因公出国出（境）费决算9万元，较上年增加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2023年预算单位县委办发生因公出国出（境）费用9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754万元（公务用车购置费决算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754.36万元），较上年减少23万元；公务接待费决算30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49万元。

六、2023年超收收入安排情况

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721万元，年终决算时，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七、2023年财政结转结余情况

2023年决算办理完毕后，县级财政年终结余5098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结余40750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10204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余27万元，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八、2023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变动情况

2022年末，全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586万元。2023年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86万元，安排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。2023年决算时，按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将2023年超收收入721万元全部安排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2023年末，全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721万元。

九、2023年中央直达资金到位情况

2023年，财政部将国债资金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等32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直达资金范围，通过直达资金监控系统进行常态化动态监管。2023年，全县共到位直达资金19.34亿元，已全部分配下达至预算单位。2023年直达资金支出18.79亿元，支出进度97.2%；其中，高标准农田建设（增发国债项目）到位补助5500万元，因项目未开工建设，未形成支出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十、2023年新增债券资金安排情况

2023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项目11个，到位资金77900万元。其中：

发行一般债券项目3个、11800万元。分别是：通江县高明核心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9882万元，通江县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及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项目318万元，通江中学高明校区建设项目1600万元。

发行专项债券项目8个、66100万元。分别是：省道S204线诺（水河）华（蓥）公路通江县城至诺水河段新建工程21350万元，通江县工业园金堂新能源、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30000万元，通江县城市综合停车场项目1150万元，通江县空山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5300万元，通江县十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850万元，石牛嘴新区邹家坝大桥建设项目等存量隐性债务项目4150万元，通江县妇幼保健院（妇女儿童医院）建设项目1000万元，通江县2022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建设项目300万元。

十一、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

2023年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各项部署要求，坚持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预算绩效管理总体要求，紧盯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三大环节，实现99个预算部门（含乡镇、街道办）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编报、事中绩效监控全覆盖；建立“部门自评+三方抽评+财政重点评”联动评价机制，预算部门全覆盖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抽评32个重点部门（20个县级部门、12个乡镇）、21个政策（项目），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涵盖国有资本、民生、乡村振兴、债务、政府采购、政府购买服务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，涉及金额12.4亿元。强化绩效结果应用，将绩效目标、绩效评估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等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纳入县综合目标考核倒扣分。对绩效管理各环节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台账，针对性地提出调整预算资金规模、完善制度办法、调整支出方向、调整绩效目标等整改意见，责令限期整改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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